
軍人喪葬補助費有多少？國軍及軍眷 
喪葬／殮葬補助申請文件、金額、資格 
 
國軍軍人喪葬補助懶人包！除了軍人與軍眷皆可以申請補助 
軍人過世之後其眷屬可以申請哪一種喪葬補助？軍眷死亡及
退伍軍人也有相關權益嗎？除了國軍本人之外，其父母、配
偶、祖父母、子女死亡也可以申請相關補助！本篇整理軍人
及軍眷的喪葬／殮葬補助辦法及金額報你知。 
軍人的喪葬補助津貼，可以分成兩種：「喪葬補助」及「殮
葬補助」。簡單來說，軍眷死亡是領喪葬補助；而軍人死亡
是領殮葬補助，以下針對兩種補助做說明。 
  
  
申請「喪葬補助」 
資格對象： 
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士兵及軍事學校文職教師，「其眷
屬」亡故並完成死亡登記。 
補助金額 
以眷屬死亡登記日當月申請官兵之薪俸額為準，分以下兩類
眷屬補助金額不同： 
軍人的父母、配偶、祖父母亡故：補助 5 個月。 
軍人的子女亡故：補助 3 個月。 
 
如何申請： 
(一)國軍人員本人申請： 
  1.攜帶死亡登記相關文件，主動表明國軍人員身分，出具 
   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供戶政事務所人員驗證身 
   分，告知戶政事務所人員辦理死亡登記同時申請喪葬補助 
   費跨機關通報服務，並同意電子戶籍謄本指定送達國防 
   部。 
  2.戶政事務所人員於戶政資訊系統完成建檔後，列印「戶 
   政事務所通報申請國軍人員喪葬補助費跨機關服務申請 
   書」，交由申請人確認資料後，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並 
    
 
 



   將申請書資料電子檔通報國防部辦理資格審查。 
  3.戶政事務所人員將「戶政事務所通報申請國軍人員喪葬 
   補助費跨機關服務送件單」交申請人收執。 
(二)國軍人員眷屬代為申請： 
  1.攜帶死亡登記相關文件，主動表明軍眷身分代為申請， 
   出具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免附委託書)，供戶政事務所人員驗證身分，告知戶政事 
   務所人員辦理死亡登記同時申請喪葬補助費跨機關通報 
   服務，並同意電子戶籍謄本指定送達國防部。 
  2.戶政事務所人員於戶政資訊系統完成建檔後，列印「戶 
   政事務所通報申請國軍人員喪葬補助費跨機關服務申請 
   書」，交由受託人確認資料後，由受託人簽名或蓋章，並 
   將申請書資料電子檔通報國防部辦理資格審查。 
  3.戶政事務所人員將「戶政事務所通報申請國軍人員喪葬 
   補助費跨機關服務送件單」交受託人收執。 
 
其他注意事項： 
申請(外)祖父母喪葬補助，以(外)祖父母無子女、或子女未 
滿 20 歲或年滿 20 歲無力謀生，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服務 
機關查明屬實，以前一年度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者為
限，其補助標準為 5 個月薪俸額。 
 
若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軍公教人員，不可以分別申領喪葬補
助，也就是說，就同一親屬死亡事實，以報領一份為限。 
申請時應據實填寫資料，如有虛假之偽造、詐欺行為者，將
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申請「殮葬補助」 
資格對象： 
國軍軍官、士官、士兵本人於現役期間死亡，其遺眷完成辦
理死亡登記。 
補助金額： 
以國軍死亡事實發生日期當月薪俸額為準，如亡故官兵薪俸 
 
 



額低於中尉五級，以中尉五級薪俸額發給。依照兩種後事處
理方式補助不同金額： 
土葬者：補助 5 個月薪俸。 
火化者：補助 7 個月薪俸(須另外檢附火化證明文件) 
如何申請： 
(一)遺族本人申請： 
  1.攜帶死亡登記相關文件，主動表明遺族身分，出具附有 
   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供戶政事務所人員驗證身分， 
   告知戶政事務所人員辦理死亡登記同時申請殮葬補助費 
   跨機關通報服務，並同意電子戶籍謄本指定送達國防部。 
  2.戶政事務所人員於戶政資訊系統完成建檔後，列印「戶 
   政事務所通報申請國軍人員殮葬補助費跨機關服務申請 
   書」，交由申請人確認資料後，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並 
   將申請書資料電子檔通報國防部辦理資格審查。 
  3.戶政事務所人員將「戶政事務所通報申請國軍人員殮葬 
   補助費跨機關服務送件單」交申請人收執。 
(二)其他親屬代為申請： 
  1.攜帶死亡登記相關文件，主動表明親屬身分代為申請， 
   出具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免附委託書)，供戶政事務所人員驗證身分，告知戶政事 
   務所人員辦理死亡登記同時申請殮葬補助跨機關通報服 
   務，並同意電子戶籍謄本指定送達國防部。 
  2.戶政事務所人員於戶政資訊系統完成建檔後，列印「戶 
   政事務所通報申請國軍人員殮葬補助費跨機關服務申請 
   書」，交由受託人確認資料後，由受託人簽名或蓋章，並 
   將申請書資料電子檔通報國防部辦理資格審查。 
  3.戶政事務所人員將「戶政事務所通報申請國軍人員殮葬 
   補助費跨機關服務送件單」交受託人收執。 
 
其他注意事項： 
國軍官兵亡故，除可以申請「殮葬補助費」外，其配偶或其
他親屬如為軍公教人員的話，不可以再申請「喪葬補助費」。
(因「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八明定，軍公教人 
 
 



員申領眷屬喪葬補助，以亡故人未擔任公職者為限，所以國
軍官兵亡故，應就死亡事實，按「國軍官兵死亡殮葬補助費
給與標準」申領國軍官兵死亡殮葬補助費) 
申請時應據實填寫資料，如有虛假之偽造、詐欺行為者，將
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申辦國軍殮葬補助，應注意採火化方式辦理亡故官兵後事者 
，須另檢附火化證明， 請申請人送交服務機關辦理審查作業。 
   
退伍軍人死亡有喪葬補助嗎？ 
如果是第一類退除役官兵(也就是榮民)死亡，政府是有喪葬
補助的，又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一般榮民： 
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榮眷遺眷急難救助及
慰問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2 項規定。 
申請資格：亡故榮民須有眷、非就養榮民並服役 10 年以上且
未領取軍、公、教月退休俸者。申領人須為亡故榮民之配偶
或直係血親並未領取政府機關之喪葬補助費(慰問金)且領有
低收、中低收或中低收老人津貼者。 
申請期限：榮民死亡日起 6 個月內。 
補助金額：新臺幣 1 萬元整。 
檢附資料：榮民死亡證明、申請人身分證、親屬關係證明、
領有低收、中低收或中低收老人津貼證明、未領取政府機關
核發喪葬補助費切結書。 
就養榮民： 
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亡故榮民殯葬事務作業要
點第 31 點第 3 項規定。 
申請資格：亡故榮民須為就養榮民。申領人須為實際辦理殯
葬之遺囑執行人、家屬、五等親內血親或姻親之一。 
申請期限：就養榮民死亡日起一年內。 
補助金額：新臺幣 4 萬元整。 
檢附資料：申請人身分證、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影本、申請
人印章、亡故榮民戶政除戶戶籍資料及死亡證明書、未領取
政府機關核發喪葬補助費切結書。  
 
 


